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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主党派工商联联系的意见  

 
(济政办字〔2009〕5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经市政府同意，现就

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主党派、工商联联系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参政议政作用 

  市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和研究政策、措施或重大工程项目评估论证的专业性会议，可视会议内

容邀请有关民主党派负责人(或专家)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组织有关廉政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等检查工作，应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或专家)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草拟地方法规、行政规

章时组织听证活动，应邀请相关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 

  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政策性文件，印发的信息和内部情况通报，应视情抄送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上述会议或活动，由市政府办公厅或相关部门商

市委统战部安排。 

  二、健全市政府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对口联系制度 

  根据市政府部门与市级民主党派建立对口联系的有关制度，对口联系部门调整为：市市政公用局、

司法局对口市民革；市教育局、环保局对口市民盟；市发改委、经委对口市民建；市文化局、新闻出版

局对口市民进；市建委、卫生局对口市农工党；市侨办、外经贸局对口市致公党；市科技局、质监局对

口市九三学社。 

  对口联系部门要将对口联系工作列入部门年度工作目标管理，确定联系处室和人员具体负责，积极

主动地与对口民主党派保持经常性联系。 

  要坚持重大事项通报协商等制度。对口联系部门可通过召开座谈会或登门联系等形式，及时将有关

工作情况向对口民主党派通报；在拟订重大政策性措施、重要地方性法规及重大建设项目论证过程中，

要注意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印发有关文件、简报、资料等要定期向民主党派送阅；组织全市性

重大活动或专项检查、评比及行风评议等活动时，可视情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年底应召开对口联

系工作总结会，并制定下年度对口联系工作计划。 

  开展对口联系工作要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有机结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题性调查研究时，可邀请对口

民主党派参加；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为民主党派提供研究课题，开展委托调研，或选定专题进行联合调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研。对民主党派开展的调研活动，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对口联系部门对各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建

议，要认真梳理、办理，及时反馈，并报市委统战部、市政府办公厅备案。 

  与民主党派没有对口联系的政府部门，也要积极为民主党派开展参政议政提供支持和帮助；民主党

派根据工作需要，可主动约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 

  三、进一步完善特约人员工作制度 

  市监察局、审计局、教育局、国土资源局、工商局、规划局、环保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

部门，要做好聘请符合条件、有专业知识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审计员、教育

督导员的工作。其他部门特别是执法部门，凡是有条件的，都可在党外人士中开展聘请特约人员工作，

充分发挥各类特约人员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 

  有关部门在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中聘请特约人员时，应主动与市委统战部联系做好协调工

作，并指定专门处室及专人负责特约人员聘任和组织管理，建立健全特约人员工作规章制度。 

  四、健全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制度 

  市政府领导同志会见来访的友好城市政府代表团及经贸代表团、海外和台湾民间社团及重要知名人

士，以及接待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国家领导人和外省市领导同志，可视情邀请市有关民主 

党派负责人参加。 

  市政府组织到友好城市考察调研，举办重要庆典、纪念活动时，可视情邀请有关民主党派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参加。 

  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由市相关主办部门商市委统战部提出意见报市政

府。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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